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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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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提出并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山东能源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能信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青岛华晨伟业电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颐软件有限公司、国网宁夏

电力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计量中心）、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宁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江西省交投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高速电建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华能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九联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国询（成都）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天河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建院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龙源电力集团共享储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长园共创电力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绿源能源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国晶新能源有限公司、南网综能数字服务（广州）有限

公司、能建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衢州市信安能源有限公司、上海东方延华

节能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嘉兴）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中能（广东）

电力服务有限公司、西安宗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华辰凯龙电力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贵州有

限公司、安徽莱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润宇兆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能恒泰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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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的术语定义、基本要求、评价要求、评价方法、评价等级等。

本文件适用于提供服务组织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对虚拟电厂运营服务开展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2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 部分：电网企业

GB/T 44241 虚拟电厂管理规范

GB/T 44260 虚拟电厂资源配置与评估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44241、GB/T 44260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虚拟电厂 virtual power plant；VPP

通过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智能计量以及优化控制技术，将分布式电源、分布式储能、可调节负荷等

分布式资源进行集成，构成能响应电网需求、参与电力市场运行或接受电网调度的系统。

[来源：GB/T 44241]

3.2

资源聚合 resources aggregation

通过对虚拟电厂资源进行分析、挑选、归类、整合，形成能被系统调用的聚合单元的过程。

[来源：GB/T 44260]

4 基本要求

4.1 虚拟电厂服务提供组织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完成企业注册，取得独立法人资格；依法取得电力业务相

关资质（参照《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及地方相关规定），资质文件在有效期内且无违规记录。

4.2 虚拟电厂服务提供组织需严格符合《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核心要求，已在电力交易机构完成注

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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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虚拟电厂服务提供组织需符合所在区域电网调度技术规范，并提供由第三方出具的调度适配性证明；

调度系统已通过电网调度机构联调联试与备案。

4.4 评价工作需在虚拟电厂通过技术竣工验收并有效运行后启动，已具备响应电网调度指令的基本能力。

4.5 近一年内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过程中未发生较大事故或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5 评价要求

5.1 技术系统水平

5.1.1 运行性能

5.1.1.1 数据采集完整性

5.1.1.1.1 能够实现对聚合资源的运行状态、出力/用电数据、设备参数等信息的实时采集。

5.1.1.1.2 数据采集性能要求：

1）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 15 min/次（即每 15 min至少采集 1次）；

2）数据采集完整率应不小于 99.0%，计算公式如下：

数据采集完整率=实际采集到的数据条数÷计划采集的数据总条数×100%；

3）数据准确率应不小于 99.0%，计算公式如下：

数据准确率=经核验无误的数据条数÷实际采集到的数据总条数×100%。

5.1.1.1.3 具备异常数据识别、告警与补录机制，数据可追溯。

5.1.1.2 预测精度

5.1.1.2.1 具备分布式电源出力和可控负荷用电预测能力，覆盖超短期（0 h～4 h）和短期（1天～7天）

周期。

5.1.1.2.2 超短期光伏出力预测准确率不低于 70%，风电不低于 65%，可控负荷不低于 60%。

5.1.1.2.3 拥有滚动预测与在线校正机制，并定期评估和优化预测模型。

5.1.1.3 调度自动化

5.1.1.3.1 调度指令生成、下发及执行过程的自动化程度高，自动化调度覆盖的资源容量占总可调控容

量的比例不小于 80%。

5.1.1.3.2 自动化执行响应时间不超过 30 s，具备指令优先级与冲突处理策略。

5.1.1.4 调度优化效果

5.1.1.4.1 优化算法能在满足电网约束（含输电通道容量、电压偏差、频率稳定等具体约束条件）下，

实现经济性、环保性及电网适应性的动态平衡。

5.1.1.4.2 调度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1）成本降低率应不低于 5%，计算公式如下：

成本降低率=（上一统计周期虚拟电厂单位调度成本 - 本统计周期虚拟电厂单位调度成本）÷上一统

计周期虚拟电厂单位调度成本×100%。

2）新能源消纳提升率应不低于 8%，计算公式如下：

新能源消纳提升率=（本周期虚拟电厂新能源消纳量 - 上一周期虚拟电厂新能源消纳量）÷上一周期

虚拟电厂新能源消纳量×100%。

5.1.1.4.3 每半年至少对优化策略进行 1次复盘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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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指令响应延迟

5.1.1.5.1 平台接收电网调度指令或市场交易信号后，至向聚合资源下发调控指令的总延迟时间，紧急

调频场景应不超过 20 s、调峰及需求响应场景应不超过 60 s。
5.1.1.5.2 建立了指令延迟的监测与告警机制。

5.1.2 通信安全

5.1.2.1 通信网络延迟

5.1.2.1.1 采用电力专用通信网络或符合安全要求的公用通信网络。

5.1.2.1.2 实时控制信号端到端延迟不超过 100 ms，非实时监测数据不超过 500 ms，网络丢包率不大于

1%。

5.1.2.2 通信系统可用率

5.1.2.2.1 通信系统全年可用时间占比不小于 99.5%。

5.1.2.2.2 建立 7x24 h运维保障机制，有详细的故障记录与整改报告。

5.1.2.3 通信链路稳定性

5.1.2.3.1 对通信网络的带宽、抖动、误码率等关键参数进行持续监测和预警。

5.1.2.3.2 关键链路具备冗余，制定并演练了网络故障应急预案。

5.1.3 信息安全

5.1.3.1 安全防护等级

5.1.3.1.1 建立分级防护体系，符合 GB/T 22239三级及以上防护要求，实现数据传输加密、访问权限管

控、操作日志审计。

5.1.3.1.2 取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及以上证书。

5.1.3.2 访问权限管控

5.1.3.2.1 严格遵循最小权限原则和岗位分离原则，采用多因素认证等强身份验证技术，相关要求符合

GB/T 22239等信息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5.1.3.2.2 对关键操作设置二次授权流程，同步采用不间断加码的动态鉴别码机制，配套建立后方对接

应答的身份核验环节；定期开展权限审计和清理工作。

5.1.3.3 漏洞与日志管理

5.1.3.3.1 建立漏洞管理流程，每年开展 1次信息安全评估，高危漏洞修复时限不超过 72 h并留存记录。

5.1.3.3.2 关键操作日志完整覆盖、留存时间不小于 6个月，具备日志分析与异常行为告警、处置能力。

5.2 资源聚合

5.2.1 规模体量

5.2.1.1 总可调控容量

虚拟电厂总可调控容量，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1规定。

5.2.1.2 总可调控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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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可调控电量不小于总可调控容量与年可调控小时数的乘积，且实际年调控电量占总可调控电量的

比例不小于 50%。

5.2.2 资源结构属性

5.2.2.1 供应侧资源类型

应至少聚合 2类及以上供应侧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光伏电站、风电场、分布式燃气轮机、储能系统（电

化学储能、抽水蓄能、用户侧储能等）。

5.2.2.2 负荷侧资源类型

应至少聚合 2类及以上负荷侧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可中断工业负荷（钢铁、化工行业的可调负荷）、

可调节商业负荷（商场空调、照明负荷）、充电站（公共充电站、换电站）、居民可控负荷（智能家居负荷）

等。

5.2.2.3 最大单类资源占比

最大单类资源占比，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2规定。

5.2.3 资源拓展与稳定性

5.2.3.1 可拓展容量

5.2.3.1.1 需制定年度资源拓展量化计划，明确年度新增聚合容量、签约客户数量等目标。

5.2.3.1.2 构建目标客户群体画像，涵盖行业、用电规模、可调控资源类型等关键特征。

5.2.3.2 核心资源稳定占比

5.2.3.2.1 建立核心资源识别标准，明确合作年限、历史响应达标率，筛选并维护合作稳定、响应可靠

的核心资源。

5.2.3.2.2 核心资源稳定占比，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3规定。

5.2.4 聚合关系管理

5.2.4.1 合作模式

5.2.4.1.1 建立清晰、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协议条款明确。

5.2.4.1.2 协议有效期不小于 1年，续签率不低于 50%。

5.2.4.2 合作稳定性

5.2.4.2.1 聚合商参与度，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4规定。 ​
5.2.4.2.2 年度合作聚合商流失率以上一自然年度的实际数据为评价依据，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5规定。

计算公式如下：

5.2.4.2.3 年度合作聚合商流失率= 年度内终止合作的供给侧聚合商数量÷（年初合作的供给侧聚合商

数量 + 年度内新增合作的供给侧聚合商数量）×100%。 ​
5.2.4.2.4 无因利益分配纠纷导致的重大合作终止事件，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

5.3 组织管理保障

5.3.1 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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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组织结构

5.3.1.1.1 应设立专门的虚拟电厂运营部门，明确最高管理者和调度、市场、技术、运维等岗位职责。

5.3.1.1.2 应建立与虚拟电厂聚合规模、业务体量相匹配的动态调整机制，可根据规模扩容或收缩情况

适时优化人员配置。

5.3.1.2 人力资源

5.3.1.2.1 运营团队中具备电力系统、自动化、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不小于 60%，

部门人员配置需满足最低 4人标准。

5.3.1.2.2 至少 3人具备 5年及以上电力行业运营或调度经验，有持续的培训计划。

5.3.1.3 质量与风险管理

5.3.1.3.1 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风险管控体系，明确调度、运维、市场交易等环节的质量标准及风险

点。

5.3.1.3.2 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风险评估，年质量事故发生次数不超过 1次。

5.3.1.4 财务健康保障

5.3.1.4.1 应具备持续财务支撑能力，近 1 个完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不大于 85%，年度营业

收入不小于运营成本的 1.1倍。

5.3.1.4.2 无逾期未偿还债务，具有健全的预算和成本控制流程。

5.4 运营管理保障

5.4.1 市场参与能力

5.4.1.1 交易类型覆盖

年度内参与的电力市场交易类型数量应不少于 2类，涵盖的交易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现货交易、调频辅

助服务交易、调峰辅助服务交易、需求响应交易等。 ​

5.4.1.2 投标成功率

5.4.1.2.1 在辅助服务市场（调频、调峰）中的投标成功率不小于 60%。

5.4.1.2.2 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的中标电量占申报电量的比例不小于 50%。

5.4.1.3 响应及时性

建立分级分类的市场信息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针对紧急、重要、常规等不同等级的市场信号，分别

明确响应时长标准，并通过流程化管控确保各环节严格按规定时效执行，实现市场信号的精准、及时响应。

5.4.2 运营可靠性

5.4.2.1 指令响应可控率

接收电网或市场调控指令后，能够按要求完成调控的资源容量占指令涉及资源容量的比例不小于 95%。

5.4.2.2 指令响应准确率

5.4.2.2.1 实际调控量与指令要求调控量的偏差率在±5%之内。

5.4.2.2.2 年指令响应准确率应不小于 95%，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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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指令响应准确率=年度内实际执行结果与调度指令偏差≤±5%的次数÷年度内虚拟电厂下发的调度指

令总次数×100%。

5.4.2.3 系统运行稳定性

5.4.2.3.1 建立系统健康度监测和预警体系，系统运行稳定，故障率不大于 3%。

5.4.2.3.2 对发生的故障有完整地记录、根因分析、修复和预防措施。

5.4.3 持续创新

5.4.3.1 商业模式创新

5.4.3.1.1 积极探索绿电交易、碳交易、需求响应补贴等创新业务的占比增值服务。

5.4.3.1.2 创新业务收入占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小于 3%。

5.5 效益贡献

5.5.1 经济效益水平

5.5.1.1 单位容量年收益

单位容量年收益，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6规定。

5.5.1.2 总成本收益比

年度总收益与年度总成本的比值不小于 1.1。

5.5.1.3 成本控制有效性

5.5.1.3.1 有年度成本控制目标和具体措施，对关键成本项进行重点监控和优化。

5.5.1.3.2 定期出具成本分析报告，并据此进行持续改进。

5.5.2 电网支撑

5.5.2.1 新能源消纳能力

新能源消纳能力，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7规定。

5.5.2.2 削峰填谷成效

年削峰填谷电量，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8规定。

5.5.2.3 电网辅助能力

5.5.2.3.1 能稳定、可靠地提供调频、调峰等辅助服务。

5.5.2.3.2 参与电网调频服务时，调频性能指标（Kp值）不小于 0.6，响应时间不超过 4 s，满足电网调

频需求。

5.5.3 碳减排效益

5.5.3.1 碳减排总量

近三年累计碳减排总量，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9规定，其核算应按照 GB/T 32150及 GB/T 32151.2 的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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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 节约标准煤总量

近三年累计节约标准煤总量，需符合附录 C中表 C.10规定。

6 评价方法

6.1 评价形式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采用量化打分制，具体评价指标及分数见附录A，指标评分方法见附录B；
评价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1）文件资料和记录查阅，档案调阅；

2）项目抽样审查；

3）项目人员询问；

4）客户及相关方访谈；

5）问卷调查；

6）专家论证。

6.2 评价结果计算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得分计算公式（1）如下：

SQ = i=1
n Si� ......................................................................（1）

式中：

SQ——虚拟电厂服务评价得分；

Si——第i个指标的给定分值；

n——参与评价的指标的总项数。

7 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应根据服务质量得分，按表 1确定。

表 1 评价等级划分对照

认证结果 判定依据/分 等级含义

AAAAA SQ≥85 提供卓越的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

AAAA 75≤SQ＜85 提供良好的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

AAA 65≤SQ＜75 提供基本的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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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及分数

表A.1给出了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及分数。

表 A.1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及分数

一级指标 指标分数 二级指标 指标分数 三级指标 指标分数

技术系统水平 36

运行性能 19

数据采集完整性 5

预测精度 6

调度自动化 3

调度优化效果 3

指令响应延迟 2

通信安全 10

通信网络延迟 4

通信系统可用率 3

通信链路稳定性 3

信息安全 7

安全防护等级 3

访问权限管控 2

漏洞与日志管理 2

资源聚合 22

规模体量 4
总可调控容量 2

总可调控电量 2

资源结构属

性
6

供应侧资源类型 2

负荷侧资源类型 2

最大单类资源占比 2

资源拓展与

稳定性
5

可拓展容量 2

核心资源稳定占比 3

聚合关系管

理
7

合作模式 2

合作稳定性 5

组织管理保障 12 组织管理 12

组织结构 3

人力资源 4

质量与风险管理 3

财务健康保障 2

运营管理保障 13

市场参与能

力
5

交易覆盖类型 1

投标成功率 2

响应及时性 2

运营可靠性 6

指令响应可控率 2

指令响应准确率 2

系统运行稳定性 2

持续创新 2 商业模式创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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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及分数（续）

一级指标 指标分数 二级指标 指标分数 三级指标 指标分数

效益贡献 17

经济效益水

平
6

单位容量年收益 2

总成本收益比 2

成本控制有效性 2

电网支撑 8

新能源消纳能力 2

削峰填谷成效 3

电网辅助能力 3

碳减排效益 3
碳减排总量 2

节约标准煤总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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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评分方法

表B.1给出了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评分方法。

表 B.1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评分方法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数
评分方法

评价

得分

数据采集

完整性

能够实现对聚合资源的运行状态、出力/用电

数据、设备参数等信息的实时采集
1

三类信息均完整采集且实时性达标，得1
分；仅完整采集两类关键信息，得0.5分；

缺失两类及以上关键信息，不得分

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每15 min一次，数据采

集完整率不小于99.0%，数据准确率不小于
99.0%

3 每满足一项得1分，最高不超过3分

具备异常数据识别、告警与补录机制，数据

可追溯
1

异常数据识别、告警、补录机制均完善得

0.5分，数据追溯记录完整（留存≥6 个

月）得0.5分；任一项欠缺，扣0.5分

预测精度

具备分布式电源出力和可控负荷用电预测能

力，覆盖超短期（0-4 h）和短期（1-7 天）

周期

1
同时覆盖两个预测周期，且均具备电源出

力、可控负荷用电两类预测能力，得1分，

任一项未达标，扣0.5分

超短期光伏出力预测准确率不低于70%，风

电不低于65%，可控负荷不低于60% 3 每满足一项得1分，最高不超过3分

拥有滚动预测与在线校正机制，并定期评估

和优化预测模型
2

同时具备滚动预测、在线校正两类机制，

且每季度按时完成模型评估优化，得2分，

任一项欠缺，扣0.5分

调度自动化

调度指令生成、下发及执行过程的自动化程

度高，自动化调度覆盖的资源容量占总可调

控容量的比例不小于80%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自动化执行响应时间不超过30 s，具备指令

优先级与冲突处理策略
2

响应时间达标且两类策略均具备，得2分；

仅一项达标/具备，得1分；两项均不满足，

不得分

调度优化

效果

优化算法能在满足电网约束（含输电通道容

量、电压偏差、频率稳定等具体约束条件）

下，实现经济性、环保性及电网适应性的动

态平衡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调度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1)成本降低率不低于5%；

2)新能源消纳提升率不低于8%
1

满足任一要求得1分；

两项均不满足不得分

每半年至少对优化策略进行1次复盘和改进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指令响应

延迟

平台接收电网调度指令或市场交易信号后，

至向聚合资源下发调控指令的总延迟时间，

紧急调频场景应不超过20 s、调峰及需求响

应场景应不超过60 s

1 两类场景延迟均达标，得1分；

任一项未达标，扣0.5分

建立了指令延迟的监测与告警机制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通信网络

延迟

采用电力专用通信网络或符合安全要求的公

用通信网络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实时控制信号端到端延迟不超过100 ms，非

实时监测数据不超过500 ms，网络丢包率不

大于1%
3 每满足一项得1分，最高不超过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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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评分方法（续）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数
评分方法

评价

得分

通信系统

可用率

通信系统全年可用时间占比不小于99.5%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建立7x24 h运维保障机制，有详细的故障记

录与整改报告
2

运维保障机制完善且记录、报告完整，得

2分；任一项欠缺，扣0.5分

通信链路

稳定性

对通信网络的带宽、抖动、误码率等关键参

数进行持续监测和预警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关键链路具备冗余，制定并演练了网络故障

应急预案
2

关键链路具备冗余备份，且每年至少组织

1次应急预案演练，得2分；任一项未达标，

扣0.5分

安全防护

等级

建立分级防护体系，符合GB/T 22239三级及

以上防护要求，实现数据传输加密、访问权

限管控、操作日志审计

2
防护等级达标得1分，三项措施均具备，

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扣1分

取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及以上证书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访问权限

管控

严格遵循最小权限原则和岗位分离原则，采

用多因素认证等强身份验证技术，相关要求

符合 GB/T 22239 等信息安全国家标准的规

定

1
完全符合要求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不

得分

对关键操作设置二次授权流程，同步采用不

间断加码的动态鉴别码机制，配套建立后方

对接应答的身份核验环节；定期开展权限审

计和清理工作

1 所有机制均建立且执行到位得1分；任一

项未达标，不得分

漏洞与日

志管理

建立漏洞管理流程，每年开展1次信息安全评

估，高危漏洞修复时限不超过72 h并留存记

录

1
三项要求均满足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

不得分

关键操作日志完整覆盖、留存时间不小于6
个月，具备日志分析与异常行为告警、处置

能力

1
日志完整，留存时间达标且两类能力均具

备，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扣0.5分

总可调控

容量
总可调控容量 2 参照附录C表C.1执行评分

总可调控

电量

年总可调控电量不小于总可调控容量与年可

调控小时数的乘积，且实际年调控电量占总

可调控电量的比例不小于50%
2 两项要求均满足得2分；任一项未达标，

扣1分

供应侧资源

类型

应至少聚合2类及以上供应侧资源，包括但不

限于光伏电站、风电场、分布式燃气轮机、

储能系统（电化学储能、抽水蓄能、用户侧

储能等）

2
聚合资源类型不小于 2 类，得 2 分；聚

合资源类型为1类，得1分；未达标（0类），

不得分

负荷侧资源

类型

应至少聚合2类及以上负荷侧资源，包括但不

限于可中断工业负荷（钢铁、化工行业的可

调负荷）、可调节商业负荷（商场空调、照

明负荷）、充电站（公共充电站、换电站）、

居民可控负荷（智能家居负荷）等

2
聚合资源类型不小于 2 类，得 2 分；聚

合资源类型为1类，得1分；未达标（0类），

不得分

最大单类资

源占比
最大单类资源占比 2 参照附录C表C.2执行评分

可拓展容量
需制定年度资源拓展量化计划，明确年度新

增聚合容量、签约客户数量等目标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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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评分方法（续）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数
评分方法

评价

得分

构建目标客户群体画像，涵盖行业、用电规

模、可调控资源类型等关键特征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核心资源稳

定占比

建立核心资源识别标准，明确合作年限、历

史响应达标率，筛选并维护合作稳定、响应

可靠的核心资源

2
识别标准明确且核心资源维护到位得 2
分；任一项未达标，扣1分

核心资源稳定占比 1 参照附录C表C.3执行评分

合作模式

建立清晰、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协议

条款明确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协议有效期不小于1年，续签率不低于50% 1
两项要求均满足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

不得分

合作稳定性

聚合商参与度 2 参照附录C表C.4执行评分

年度合作聚合商流失率以上一自然年度的实

际数据为评价依据
1 参照附录C表C.5执行评分

无因利益分配纠纷导致的重大合作终止事

件，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
2

两项要求均满足得2分；任一项未达标，

扣1分

组织结构

应设立专门的虚拟电厂运营部门，明确调度、

市场、技术、运维等岗位职责
1

设立专门部门且岗位职责明确得1分；任

一项未达标，不得分

应建立与虚拟电厂聚合规模、业务体量相匹

配的动态调整机制，可根据规模扩容或收缩

情况适时优化人员配置

2
机制建立且能有效执行得 2 分；未建立

或执行不到位，扣1分

人力资源

运营团队中具备电力系统、自动化、计算机

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不小于

60%，部门人员配置需满足最低4人标准

2
两项要求均满足得 2 分；任一项未达标，

扣1分

至少3人具备5年及以上电力行业运营或调度

经验，有持续的培训计划
2

两项要求均满足得 2 分；任一项未达标，

扣1分

质量与风险

管理

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风险管控体系，明确

调度、运维、市场交易等环节的质量标准及

风险点

1
体系建立且标准、风险点明确得1分；任

一项未达标，不得分

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风险评估，年质量事故

发生次数不超过1次
2

两项要求均满足得 2 分；任一项未达标，

扣1分

财务健康

保障

应具备持续财务支撑能力，近1个完整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不大于 85%，年度营

业收入不小于运营成本的 1.1倍

1
两项均满足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扣0.5

分

无逾期未偿还债务，具有健全的预算和成本

控制流程
1

两项均满足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扣0.5

分

交易覆盖

类型

年度内参与的电力市场交易类型数量应不少

于 2 类，涵盖的交易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现货

交易、调频辅助服务交易、调峰辅助服务交

易、需求响应交易等

1
参与交易类型≥2 类得1分；未达标不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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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评分方法（续）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数
评分方法

评价

得分

投标成功率

上一自然年度在辅助服务市场（调频、调峰）

中的投标成功率不小于 60%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上一自然年度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的中标电量

占申报电量的比例不小于 50%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响应及时性

建立分级分类的市场信息监测与快速响应机

制：针对紧急、重要、常规等不同等级的市

场信号，分别明确响应时长标准，并通过流

程化管控确保各环节严格按规定时效执行，

实现市场信号的精准、及时响应

2

建立三级及以上市场信号分级标准得0.5

分，明确各等级响应时长得0.5分，流程

化管控机制完善得0.5分，响应执行达标

率≥95% 得0.5分；任一项未达标，扣0.5

分

指令响应

可控率

接收电网或市场调控指令后，能够按要求完

成调控的资源容量占指令涉及资源容量的比

例不小于95%

2
比例≥95% 得 2 分；85%-94%得1分；

低于85%不得分

指令响应

准确率

实际调控量与指令要求调控量的偏差率在±

5%之内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年指令响应准确率不小于95%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系统运行

稳定性

建立系统健康度监测和预警体系，系统运行

稳定，故障率不大于3%
1 两项均达标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不得分

对发生的故障有完整地记录、根因分析、修

复和预防措施
1

完全符合要求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不

得分

商业模式创

新

应具备多元化商业模式，除参与电力现货市

场、辅助服务市场外，积极探索绿电交易、

碳交易、需求响应补贴等增值服务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创新业务收入占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小于

3%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单位容量年

收益
单位可调控容量（每 MW）的年度净收益 2 参照附录C表C.6执行评分

总成本收益

比

年度总收益（市场交易收益 + 补贴收益 +

增值服务收益）与年度总成本（运营成本 +

设备维护成本 + 通信成本）的比值不小于

1.1

2
是：得2分

否：不得分

成本控制

有效性

有年度成本控制目标和具体措施，对关键成

本项进行重点监控和优化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定期出具成本分析报告，并据此进行持续改

进
1

两项均达标得1分，任一项未达标，扣0.5

分

新能源消纳

能力
年消纳新能源总量 2 参照附录C表C.7执行评分

削峰填谷

成效
年削峰填谷电量 3 参照附录C表C.8执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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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指标评分方法（续）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数
评分方法

评价

得分

电网辅助

能力

能稳定、可靠地提供调频、调峰等辅助服务 1
是：得1分

否：不得分

参与电网调频服务时，调频性能指标（Kp值）

不小于0.6，响应时间不超过4 s，满足电网调

频需求

2
调频性能指标及响应时间均达标得2分，

任一项未达标，扣1分

碳减排总量 近三年累计碳减排量 2 参照附录C表C.9执行评分

节约标准煤

总量
近三年累计节约标准煤总量 1 参照附录C表C.10执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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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量化指标及评分方法

表C.1～C.10给出了虚拟电厂建设运营服务评价量化指标及评分方法。

注：若指标数据不在表列层级内，对应项目不得分。

表 C.1 总可调控容量

虚拟电厂层级 总可调控容量/单位：MW

园区级 1～2 2～5 ＞5

市级 1～50 50～60 ＞60

区域级 1～100 100～120 ＞120

评分标准 1.0分 1.5分 2.0分

注：本指标满分2分，以0.5分为评分档。

表 C.2 最大单类资源占比

最大单类资源占比 100%～75% 75%～50% ＜50%

评分标准 1.0分 1.5分 2.0分

注：本指标满分2分，以0.5分为评分档。

表 C.3 核心资源稳定占比

核心资源稳定占比 10%～30% 30%～60% ＞60%

评分标准 0.4分 0.7分 1.0分

注：本指标满分1分，以 0.3 分为评分档。

表 C.4 聚合商参与度

聚合商参与度 10%～70% 70%～90% ＞90%

评分标准 1.0分 1.5分 2.0分

注：本指标满分2分，以0.5分为评分档。

表 C.5 年度合作聚合商流失率

年度合作聚合商流失率 50%～100% 30%～50% ＜30%

评分标准 0.4分 0.7分 1.0分

注：本指标满分1分，以 0.3 分为评分档。

表 C.6 单位容量年收益

虚拟电厂层级 单位容量年收益/单位：万元/MW

园区级 1～3 3～5 ＞5

市级 1～4 4～6 ＞6

区域级 1～6 6～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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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单位容量年收益（续）

虚拟电厂层级 单位容量年收益/单位：万元/MW

评分标准 1.0分 1.5分 2.0分

注：本指标满分2分，以0.5分为评分档。

表 C.7 年消纳新能源总量

虚拟电厂层级 年消纳新能源总量/单位：MWh

园区级 1000～3000 3000～5000 ＞5000

市级 2000～5000 5000～8000 ＞8000

区域级 3000～8000 8000～10000 ＞10000

评分标准 1.0分 1.5分 2.0分

注：本指标满分2分，以0.5分为评分档。

表 C.8 年削峰填谷电量

虚拟电厂层级 年削峰填谷电量/单位：MWh

园区级 1000～8000 8000～10000 ＞10000

市级 3000～10000 10000～12000 ＞12000

区域级 4000～12000 12000～15000 ＞18000

评分标准 1.0分 2.0分 3.0分

注：本指标满分3分，以1分为评分档。

表 C.9 近三年累计碳减排量

虚拟电厂层级 累计碳减排量/单位：t

园区级 1000～3000 3000～5000 ＞5000

市级 2000～5000 5000～7000 ＞7000

区域级 3000～7000 7000～9000 ＞9000

评分标准 1.0分 1.5分 2.0分

注：本指标满分2分，以0.5分为评分档。

表 C.10 近三年累计节约标准煤总量

虚拟电厂层级 累计节约标准煤总量/单位：tce

园区级 500～1000 1000～1300 ＞1300

市级 800～1200 1200～1500 ＞1500

区域级 1000～1400 1400～1700 ＞1700

评分标准 0.4分 0.7分 1.0分

注：本指标满分1分，以 0.3 分为评分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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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能源消纳提升率应不低于8%，计算公式如下：
	新能源消纳提升率=（本周期虚拟电厂新能源消纳量 - 上一周期虚拟电厂新能源消纳量）÷上一周期虚拟电厂
	5.1.1.4.3　每半年至少对优化策略进行1次复盘和改进。
	5.1.1.5.1　平台接收电网调度指令或市场交易信号后，至向聚合资源下发调控指令的总延迟时间，紧急调频场景应不超过20
	5.1.1.5.2　建立了指令延迟的监测与告警机制。
	5.1.2.1.1　采用电力专用通信网络或符合安全要求的公用通信网络。
	5.1.2.1.2　实时控制信号端到端延迟不超过100 ms，非实时监测数据不超过500 ms，网络丢包率不大于1%。
	5.1.2.2.1　通信系统全年可用时间占比不小于99.5%。
	5.1.2.2.2　建立7x24 h运维保障机制，有详细的故障记录与整改报告。
	5.1.2.3.1　对通信网络的带宽、抖动、误码率等关键参数进行持续监测和预警。
	5.1.2.3.2　关键链路具备冗余，制定并演练了网络故障应急预案。
	5.1.3.1.1　建立分级防护体系，符合GB/T 22239三级及以上防护要求，实现数据传输加密、访问权限管控、操作日
	5.1.3.1.2　取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及以上证书。
	5.1.3.2.1　严格遵循最小权限原则和岗位分离原则，采用多因素认证等强身份验证技术，相关要求符合GB/T 22239
	5.1.3.2.2　对关键操作设置二次授权流程，同步采用不间断加码的动态鉴别码机制，配套建立后方对接应答的身份核验环节；
	5.1.3.3.1　建立漏洞管理流程，每年开展1次信息安全评估，高危漏洞修复时限不超过72 h并留存记录。
	5.1.3.3.2　关键操作日志完整覆盖、留存时间不小于6个月，具备日志分析与异常行为告警、处置能力。


	5.2　资源聚合
	虚拟电厂总可调控容量，需符合附录C中表C.1规定。
	年总可调控电量不小于总可调控容量与年可调控小时数的乘积，且实际年调控电量占总可调控电量的比例不小于5
	应至少聚合2类及以上供应侧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光伏电站、风电场、分布式燃气轮机、储能系统（电化学储能、
	应至少聚合2类及以上负荷侧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可中断工业负荷（钢铁、化工行业的可调负荷）、可调节商业负
	最大单类资源占比，需符合附录C中表C.2规定。
	5.2.3.1.1　需制定年度资源拓展量化计划，明确年度新增聚合容量、签约客户数量等目标。
	5.2.3.1.2　构建目标客户群体画像，涵盖行业、用电规模、可调控资源类型等关键特征。
	5.2.3.2.1　建立核心资源识别标准，明确合作年限、历史响应达标率，筛选并维护合作稳定、响应可靠的核心资源。
	5.2.3.2.2　核心资源稳定占比，需符合附录C中表C.3规定。
	5.2.4.1.1　建立清晰、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协议条款明确。
	5.2.4.1.2　协议有效期不小于1年，续签率不低于50%。
	5.2.4.2.1　聚合商参与度，需符合附录C中表C.4规定。​
	5.2.4.2.2　年度合作聚合商流失率以上一自然年度的实际数据为评价依据，需符合附录C中表C.5规定。计算公式如下：
	5.2.4.2.3　年度合作聚合商流失率= 年度内终止合作的供给侧聚合商数量÷（年初合作的供给侧聚合商数量 + 年度内新
	5.2.4.2.4　无因利益分配纠纷导致的重大合作终止事件，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


	5.3　组织管理保障
	5.3.1.1.1　应设立专门的虚拟电厂运营部门，明确最高管理者和调度、市场、技术、运维等岗位职责。
	5.3.1.1.2　应建立与虚拟电厂聚合规模、业务体量相匹配的动态调整机制，可根据规模扩容或收缩情况适时优化人员配置。
	5.3.1.2.1　运营团队中具备电力系统、自动化、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不小于60%，部门人员配置需满
	5.3.1.2.2　至少3人具备5年及以上电力行业运营或调度经验，有持续的培训计划。
	5.3.1.3.1　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风险管控体系，明确调度、运维、市场交易等环节的质量标准及风险点。
	5.3.1.3.2　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风险评估，年质量事故发生次数不超过1次。
	5.3.1.4.1　应具备持续财务支撑能力，近1个完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不大于85%，年度营业收入不小于运营成本
	5.3.1.4.2　无逾期未偿还债务，具有健全的预算和成本控制流程。

	5.4　运营管理保障
	年度内参与的电力市场交易类型数量应不少于2类，涵盖的交易类型包括但不限于现货交易、调频辅助服务交易、
	5.4.1.2.1　在辅助服务市场（调频、调峰）中的投标成功率不小于60%。
	5.4.1.2.2　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的中标电量占申报电量的比例不小于50%。

	建立分级分类的市场信息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针对紧急、重要、常规等不同等级的市场信号，分别明确响应时长
	接收电网或市场调控指令后，能够按要求完成调控的资源容量占指令涉及资源容量的比例不小于95%。
	5.4.2.2.1　实际调控量与指令要求调控量的偏差率在±5%之内。
	5.4.2.2.2　年指令响应准确率应不小于95%，计算公式如下：

	年指令响应准确率=年度内实际执行结果与调度指令偏差≤±5%的次数÷年度内虚拟电厂下发的调度指令总次数
	5.4.2.3.1　建立系统健康度监测和预警体系，系统运行稳定，故障率不大于3%。
	5.4.2.3.2　对发生的故障有完整地记录、根因分析、修复和预防措施。
	5.4.3.1.1　积极探索绿电交易、碳交易、需求响应补贴等创新业务的占比增值服务。
	5.4.3.1.2　创新业务收入占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小于3%。


	5.5　效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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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累计碳减排总量，需符合附录C中表C.9规定，其核算应按照 GB/T 32150及 GB/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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